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为建立健全科学、规范、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提升公司

治理水平，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年度薪酬方案。

一、适用范围

公司董事（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适用期限

2026 年度。

三、薪酬方案

（一）董事薪酬方案

1.非独立董事

（1）在本公司承担除董事职责以外的其他具体管理职责的

非独立董事，按照其相应工作职责和工作内容对应的本公司薪酬

管理制度、考核和激励方案执行，其董事职务不另行领取董事薪

酬。

（2）在本公司未承担除董事职责以外的其他具体管理职责

的非独立董事，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及津贴。

2.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实行固定津贴制。根据公司所在地区及行业水平等

因素综合考虑确定，该津贴为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固定报酬，不



与公司经营业绩挂钩。

（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本公司有关薪酬管理制度的规定，

依据其相应工作职责和工作内容、本公司经营业绩及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等综合因素领取薪酬。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

励收入（或任期激励收入）等组成。其中，绩效年薪占比原则上

不低于基本年薪与绩效年薪总额的 50%，且绩效年薪与公司经营

业绩和个人绩效相挂钩，根据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数据及相应年度

考核结果核定。

四、其他说明

（一）独立董事津贴按月发放。在本公司承担除董事职责以

外的其他具体管理职责的非独立董事，其基本年薪按月平均发放，

绩效年薪的发放按照公司相关薪酬制度，综合公司经营情况和个

人业绩情况进行发放。

（二）高级管理人员因工作需要发生岗位变更的，按实际任

职岗位及在职时段计算其当年薪酬。基本年薪按月平均发放，绩

效年薪的发放按照公司相关薪酬制度，综合公司经营情况和个人

业绩情况进行发放。

（三）以上薪酬均为含税薪酬。在本公司承担除董事职责以

外的其他具体管理职责的非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所

得税、住房公积金和各项社会保险费由个人承担的部分，由本公

司从月度薪酬中代扣代缴。

（四）上述方案中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